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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参考要点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察要点（包括但不限于）

	一、创造能力
（15分）
	1.质量控制
	专利申请前评估、服务机构遴选、专利质量内部控制等机制建设与实施情况

	
	2.专利导航
	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建设与专利导航项目实施等情况

	
	3.培育布局
	专利（组合）、商标品牌等挖掘、培育、布局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

	二、运用绩效
（25分）
	4.自主实施
	企业主营业务产品（服务）所包含的专利（商标、著作权）及其贡献度情况

	
	5.转化增效
	知识产权许可、转让、质押融资、作价入股等情况及取得效益

	
	6.运营活动
	参与建设专利运营中心、专利池、运营基金等情况

	三、保护效能
（15分）
	7.机制建设
	知识产权流失和侵权防范、知识产权尽职调查、技术秘密保护、知识产权风险防控、纠纷应对等相关制度建设及实践情况

	
	8.维权行动
	通过知识产权诉讼、无效、行政裁决、调解等方式维护企业权益的情况；其他主动维权或侵权防御等情况

	四、管理水平
（20分）
	9.组织领导
	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编制情况；知识产权相关机构人员设置、决策体系建设、部门协作、人才培养等相关情况

	
	10.管理运行
	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、数字化建设水平；知识产权分级分类管理、合规管理、知识产权激励与约束等制度机制建设与实施情况

	五、地方工作
（25分）
	11.特色亮点
	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及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工作部署开展的特色亮点工作、成效、案例等

	六、加分项
（25分）
	12.专项任务
	企业开展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、千企百城等专项工作情况



